淡水區停水補償措施申請暨原始憑證黏貼用紙序    號：        里；第      號
核發金額：           元

	申請人姓名
	
	用戶水號
	

	連絡電話
	[bookmark: _GoBack]

	
	申請人與系統填報人(戶長)之關係為□本人□配偶□父母□子女□兄弟姊妹
□親戚□朋友□其他_____。

	核發補償金額計算及查對事項(以下由審核人員填列)
A. 購買水：共計____________元。
B. 馬達修繕或更換費用：申請人聲明之住宅屬□公寓□10樓(含)以下電梯大樓
□11樓(含)以上電梯大樓，共____台，共計____________元。
馬達所設置建物門牌號碼  □同清冊地址  □其他
C. 盥洗費用：____人次，共計____________元。


	





 發票或收據憑證(正本)及
身分證正、反面(影本)黏貼區









	申請人聲明及確認事項：
1. 本人已確認所檢具之事證與單據皆屬事件影響範圍及期間所為，且均為真實，如有不實，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2. 本人對於優先補償措施項目及核算方式皆已知悉，並對於核算人員查對事項皆已確認無誤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(簽章)
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日
